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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

法〔2019〕294号

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发布第23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’解放军军事法院,新疆维吾尔

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:

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’现将中建三局第一建

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澳中财富（合肥）投资置业有限公司、安徽

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执行复议案等十个案例（指导案例117-126

号）,作为第23批指导性案例发布 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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亏γ］］‖伍案导指

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与澳中财富（合肥）投资置业有限公司、

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执行复议案

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9年12月24日发布）

关键词执行／执行复议／商业承兑汇票／实际履行

裁判要点

根据民事调解书和调解笔录,第三人以债务承担方式加入债

权债务关系的’执行法院可以在该第三人债务承担范围内对其强

制执行°债务人用商业承兑汇票来履行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,虽

然开具并向债权人交付了商业承兑汇票’但因汇票付款账户资金

不足、被冻结等不能兑付的’不能认定实际履行了债务’债权人可

以请求对债务人继续强制执行°

相关法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225条

基本案情

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建三局一

公司）与澳中财富（合肥）投资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澳中公司）

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,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安

徽高院）调解结案’安徽高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,确认各方权利义

务°调解协议中确认的调解协议第一条第6款第2项、第3项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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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本协议签订后为偿还澳中公司欠付中建三局一公司的工程款’

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文峰公司）、收款人为中建三局一公司（或收款人为澳中公司并

背书给中建三局一公司）’金额总计为人民币6000万元的商业承

兑汇票。同日’安徽高院组织中建三局一公司、澳中公司、文峰公

司调解的笔录载明,文峰公司明确表示自已作为债务承担者加入

调解协议’并表示知晓相关的义务及后果。之后’文峰公司分两次

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了金额总计为人民币陆千万元的商业承兑

汇票,但该汇票因文峰公司相关账户余额不足、被冻结而无法兑

现,也即中建三局一公司实际未能收到6000万元工程款°

中建三局一公司以澳中公司、文峰公司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

义务为由’向安徽高院申请强制执行°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,执行

法院冻结了文峰公司的银行账户°文峰公司不服,向安徽高院提

出异议称’文峰公司不是本案被执行人’其已经出具了商业承兑汇

票;另外’即使其应该对商业承兑汇票承担代付款贵任,也应先执

行债务人澳中公司’而不能直接冻结文峰公司的账户°

裁判结果

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2日作出（2017）皖执异

1号执行裁定:一、变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15）皖执字第

00036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为澳中财富（合肥）投资置业有限公

司°二、变更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（2016）皖0191执10

号执行裁定被执行人为澳中财富（合肥）投资置业有限公司°中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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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不服,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复议°

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（2017）最高法执复68号

执行裁定:撤销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17）皖执异1号执行裁定°

裁判理由

最高人民法院认为,涉及票据的法律关系’一般包括原因关系

（系当事人问授受票据的原因）、资金关系（系指当事人问在资金供

给或资金补偿方面的关系）、票据预约关系（系当事人问有了原因

关系之后,在发出票据之前’就票据种类、金额、到期日、付款地等

票据内容及票据授受行为订立的合同）和票据关系（系当事人间基

于票据行为而直接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）°其中’原因关系、资金

关系、票据预约关系属于票据的基础关系’是一般民法上的法律关

系°在分析具体案件时’要具体区分原因关系和票据关系°

本案中’调解书作出于2015年6月9日,其确认的调解协议

第一条第6款第2项约定: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建三

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文峰公司、收款人为中建三局一公司（或收

款人为澳中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一公司）、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

元整、到期日不迟于2015年9月25日的商业承兑汇票;第3项约

定:于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

为文峰公司、收款人为中建三局一公司（或收款人为澳中公司并背

书给中建三局一公司）、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、到期日不迟于

2015年12月25日的商业承兑汇票°同日’安徽高院组织中建三

局一公司、澳中公司、文峰公司调解的笔录载明:承办法官询问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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峰公司“你方作为债务承担者’对于加入本案和解协议的义务及后

果是否知晓?”文峰公司代理人邵红卫答:‘‘我方知晓°”承办法官询

问中建三局一公司“你方对于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加入本案和

解协议承担债务是否同意?”中建三局一公司代理人付畸答:“我方

同意°”综合上述情况’可以看出,三方当事人在签订调解协议时,

有关文峰公司出具汇票的意思表示不仅对文峰公司出票及当事人

之间授受票据等问题作出了票据预约关系范畴的约定’也对文峰

公司加入中建三局一公司与澳中公司债务关系、与澳中公司一起

向中建三局一公司承担债务问题作出了原因关系范畴的约定。因

此,根据调解协议’文峰公司在票据预约关系层面有出票和交付票

据的义务’在原因关系层面有就6000万元的债务承担向中建三局

一公司清偿的义务°文峰公司如期开具真实、足额、合法的商业承

兑汇票,仅是履行了其票据预约关系层面的义务,而对于其债务承

担义务,因其票据付款账户余额不足、被冻结而不能兑付案涉汇

票,其并未实际履行’中建三局一公司申请法院对文峰公司强制执

行,并无不当°

（生效裁判审判人页:毛宜全、朱燕、邱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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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案例118号

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、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等执行复议案

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9年12月24日发布）

关键词执行／执行复议／撤销权／强制执行

裁判要点

1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的生效判决撤销了债务人与受让人的

财产转让合同’并判令受让人向债务人返还财产’受让人未履行返

还义务的,债权人可以债务人、受让人为被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。

2.受让人未通知债权人,自行向债务人返还财产,债务人将返

还的财产立即转移’致使债权人丧失申请法院采取查封、冻结等措

施的机会’撤销权诉讼目的无法实现的,不能认定生效判决已经得

到有效履行°债权人申请对受让人执行生效判决确定的财产返还

义务的,人民法院应予支持°

相关法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225条

基本案情

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国开行）与沈阳高压开

关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沈阳高开）、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东北电气）、沈阳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、东北建筑安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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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总公司、新东北电气（沈阳）高压开关有限公司（现已更名为沈

阳兆利高压电器设备有限公司,以下简称新东北高开）、新东北电

气（沈阳）高压隔离开关有限公司（原沈阳新泰高压电气有限公司’

以下简称新东北隔离）、沈阳北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（原沈阳诚泰

能源动力有限公司’以下简称北富机械）、沈阳东利物流有限公司

（原沈阳新泰仓储物流有限公司’以下简称东利物流）借款合同、撤

销权纠纷一案’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北京高院）一审、

最高人民法院二审’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5日作出（2008）

民二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,最终判决结果为:一、沈阳高开偿还国

开行借款本金人民币15000万元及利息、罚息等’沈阳变压器有限

责任公司对债务中的14000万元及利息、罚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,

东北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对债务中的1000万元及利息、罚息承担

连带保证责任°二、撤销东北电气以其对外享有的7666万元对外

债权及利息与沈阳高开持有的在北富机械95％的股权和在东利

物流95％的股权进行股权置换的合同;东北电气与沈阳高开相互

返还股权和债权’如不能相互返还,东北电气在24711.65万元范

围内赔偿沈阳高开的损失’沈阳高开在7666万元范围内赔偿东北

电气的损失.三、撤销沈阳高开以其在新东北隔离74.4％的股权

与东北电气持有的在沈阳添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筒称沈阳

添升）98.5％的股权进行置换的合同°双方相互返还股权,如果不

能相互返还,东北电气应在13000万元扣除2787。88万元的范围

内赔偿沈阳高开的损失°依据上述判决内容’东北电气需要向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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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高开返还下列三项股权:在北富机械的95％股权、在东利物流

的95％股权、在新东北隔离的74.4％股权,如不能返还’扣除沈阳

高开应返还东北电气的债权和股权,东北电气需要向沈阳高开支

付的款项总额为27000万余元。判决生效后,经国开行申请’北京

高院立案执行’并于2009年3月24日’向东北电气送达了执行通

知,责令其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°

2009年4月16日’被执行人东北电气向北京高院提交了《关

于履行最高人民法院（2008）民二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的情况说

明》（以下简称说明一）,表明该公司已通过支付股权对价款的方式

履行完毕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。北京高院经调查认定,根据中信

银行沈阳分行铁西支行的有关票据记载,2007年12月20日,东

北电气支付的17046万元分为5800万元、5746万元、5500万元’

通过转账付给沈阳高开;当日’沈阳高开向辽宁新泰电气设备经销

有限公司（沈阳添升98.5％股权的实际持有人’以下简称辽宁新

泰）,辽宁新泰向新东北高开,新东北高开向新东北隔离,新东北隔

离向东北电气通过转账支付了5800万元、5746万元、5500万元.

故北京高院对东北电气已经支付完毕款项的说法未予认可·此

后’北京高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°

2013年7月1日’国开行向北京高院申请执行东北电气因不

能返还股权而按照判决应履行的赔偿义务,请求控制东北电气相

关财产,并为此提供保证。 2013年7月12日’北京高院向工商管

理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,冻结了东北电气持有的沈阳高东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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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燥设备有限公司67.887％的股权及沈阳凯毅电气有限公司

10％（10万元）的股权°

对此’东北电气于2013年7月18日向北京高院提出执行异

议,理由是:一、北京高院在查封财产前未作出裁定;二、履行判决

义务的主体为沈阳高开与东北电气’国开行无申请强制执行的主

体资格;三、东北电气已经按本案生效判决之规定履行完毕向沈阳

高开返还股权的义务’不应当再向国开行支付17000万元°同年

9月2日’东北电气向北京高院出具《关于最高人民法院（2008）民

二终字第23号判决书履行情况的说明》（以下简称说明二）’具体

说明本案终审判决生效后的履行情况:1.关于在北富机械95％股

权和东利物流95％股权返还的判项° 2008年9月18日,东北电

气、沈阳高开、新东北高开（当时北富机械95％股权的实际持有

人）、沈阳恒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（当时东利物流95％股权的实际

持有人’以下简称恒宇机械）签订四方协议,约定由新东北高开、恒

宇机械代东北电气向沈阳高开分别返还北富机械95％股权和东

利物流95％股权;2·关于新东北隔离74.4％的股权返还的判项.

东北电气与沈阳高开、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（当时新东北隔

离74.4％股权的实际持有人’以下简称阜新母线）、辽宁新泰于

2008年9月18日签订四方协议,约定由阜新母线代替东北电气

向沈阳高开返还新东北隔离74·4％的股权° 2008年9月22日,

各方按照上述协议交割了股权,并完成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°相

关协议中约定’股权代返还后,东北电气对代返还的三个公司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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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应义务°

2008年9月23日,沈阳高开将新东北隔离的股权、北富机械

的股权、东利物流的股权转让给沈阳德佳经贸有限公司,并在工商

管理机关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°

裁判结果

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,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

（2015）高执异字第52号执行裁定’驳回了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

公司的异议·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不服’向最高人民法院

申请复议°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（2017）最高法

执复27号执行裁定’驳回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复议请

求’维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（2015）高执异字第52号执行裁定°

裁判理由

最高人民法院认为:

一、关于国开行是否具备申请执行人的主体资格问题

经查’北京高院2016年I2月20日的谈话笔录中显示’东北

电气的委托代理人雷爱民明确表示放弃执行程序违法、国开行不

具备主体资格两个异议请求.从雷爱民的委托代理权限看,其权

限为:代为申请执行异议、应诉、答辩’代为承认、放弃、变更执行异

议请求,代为接收法律文书°因此,雷爱民在异议审查程序中所作

的意思表示’依法由委托人东北电气承担°故’东北电气在异议审

查中放弃了关于国开行不具备申请执行人的主体资格的主张’在

复议审查程序再次提出该项主张’本院依法可不予审查·即使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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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电气未放弃该主张,国开行申请执行的主体资格也无疑问°本

案诉讼案由是借款合同｀撤销权纠纷’法院经审理,判决支持了国

开行的请求’判令东北电气偿还借款,并撤销了东北电气与沈阳高

开股权置换的行为’判令东北电气和沈阳高开之间相互返还股权,

东北电气如不能返还股权’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°相互返还这

一判决结果不是基于东北电气与沈阳高开双方之间的争议’而是

基于国开行的诉讼请求°东北电气向沈阳高开返还股权,不仅是

对沈阳高开的义务’而且实质上主要是对胜诉债权人国开行的义

务°故国开行完全有权利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有关义务人履行该

判决确定的义务°

二、关于东北电气是否履行了判决确定的义务问题

（一）不能认可本案返还行为的正当性

法律设置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目的’在于纠正债务人损害债

权的不当处分财产行为,恢复债务人责任财产以向债权人清偿债

务。东北电气返还股权、恢复沈阳高开的偿债能力的目的,是为了

向国开行偿还其债务·只有在通知胜诉债权人,以使其有机会申

请法院采取冻结措施’从而能够以返还的财产实现债权的情况下’

完成财产返还行为,才是符合本案诉讼目的的履行行为°任何使

国开行诉讼目的落空的所谓返还行为,都是严重背离该判决实质

要求的行为·因此’认定东北电气所主张的履行是否构成符合判

决要求的履行,都应以该判决的目的为基本指引。尽管在本案诉

讼期间及判决生效后’东北电气与沈阳高开之间确实有运作股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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